附件3：

泉州市无烟学校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自评
	评审

	一、学校有控烟领导组织，将无烟机构建设纳入本校发展规划(10分)
	1.有控烟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成，工作网络健全，职责明确（4分）

2.将无烟学校建设纳入学校发展规划（2分）

3.学校有控烟年度计划、目标、实施方案和评估考核办法（2分）

4.校党政领导成员不吸烟或带头戒烟（2分）
	
	

	二、建立健全控烟考评奖惩制度 (10分)


	1.有控烟制度并实施（6分）

    制度中应至少包括：

1）任何人（包括外来人员）都不在校园内吸烟

2）明确各类人员（包括监督员、巡查员等）控烟职责

3）将“遵守学校控烟制度”作为教职工评优和“三好学生”评选指标之一

2.有控烟考评奖惩办法并有记录（4分）
	
	

	三、学校所属区域内有明显规范的禁烟标志，校内完全禁烟(30分)


	1.校园内（包括建筑物内，操场等室外区域）任何人一律禁止吸烟（10分）

其中：无烟头（5分）

      无吸烟者（5分）

2.学校内外（大门、教学楼、实验室、行政楼、会议室、教师办公室、室内运动场、图书室、教职工和学生食堂、接待室、楼道）有明显的禁烟标识及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语（10分）

3.校园内不设置吸烟点，不摆放烟灰缸等烟具（10分）

（注：如撤除吸烟点确实有困难，允许设置室外吸烟点作为过渡期，期限两年，两年后必须撤除。 室外吸烟点应设置在室外远离学生密集区域和远离学生必经的主要通道，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语和标志）
	
	

	四、各部门均设有控烟监督员 (10分)


	1.各年级组设有控烟监督员（由教研组负责人、年级组长等组成）并有检查记录（体育教师办公室及后勤科为检查重点）（4分）

2.校园内设有控烟巡查员（由保安员、保洁员等组成）并有检查记录（4分）

3.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能对本校和外来吸烟者进行及时主动的劝阻（2分）
	
	

	五、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和教育 (30分)


	1.利用画廊、黑板报、展版、广播等形式进行控烟宣传（学校大门口应有“本校在创建无烟学校”的明确指示）（5分）

2.每年至少开展两次向教职员工、学生和学生家长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教育活动（包括对教职员工的素质教育中有控烟宣传内容），并有记录（5分）

3.利用健康教育课和其他课程对学生定期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知识教育并有教案记录（3分）

4. 利用世界无烟日、成人宣誓仪式开展控烟宣传（如征文大赛、同伴教育、升旗仪式、知识竞赛等）（10分）

5. 将“遵守学校控烟制度”作为评选“三好学生”的一项严格考核指标（2分）

6.100%的教师和90%以上的学生知晓“吸烟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癌症”的科学知识，并有原始问卷和统计结果（5分）
	
	

	六、鼓励和帮助吸烟教职员工戒烟( 5分)
	1.学校掌握全校教职员工吸烟情况并有干预措施（2分）

2.学校将“遵守学校控烟规章”作为教职工评优的一项指标（2分）

3.教职员工吸烟率逐年下降（1分）
	
	

	七、学校所属区域内禁止销售香烟(5分)
	学校内商店、小卖部不出售香烟
	
	


评估标准各项总分为100分，达到标准为90分以上（含90分）；但在七项内容中如有一项为0分者，即视为不达标。
